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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寧務委員會

2019年3 月 5 日會議跟進事實

就閑下於2019年 3 月 6 臼轉介朱凱姆議員 3 月 5 日致立法會保安事務
委員會主席的信中提及的事宜，經徵詢相關決策局、部門及機場管理局

(機管局)後，本局現綜合自覆如下:

香港國際機場作為香港和區域內的航空運輸樞紐，每天有頻密的國

際航班升降和大量的旅客使用，我們必須確保機場有高度的航空保安。

〈航空保安規例} (第494A室主)第4及5條訂明，除了因乘搭航機前進入

機場禁區的空勤人員或乘客，或有獲機管局授權的人員陪同外，任何人

士必須攜有有效的機場禁區通行證(通行證) ，才可以進入機場架直範

閣。而根據《航空保安規倒} ，機管局負責制定和實施過行證制度。通

行證制度的設立是規管出人禁區的人士，確保民用航空不會受到非法干

擾，通行證是由機管局根據《航空保安規例〉簽發。

任何受僱於機場禁區工作的人員及因本身業務關{急需不時進入機場

禁區執行職務的人員(包括領館人員) ，可向機管局申請通行證，有關

申請須經有關保薦機構保薦提出。機管局會嚴謹地執行進出機場禁區的

管制工作，而通行證的持有人必須在使用通佇證時遵守有關法例及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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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但括通行證的簽發條件〉。如發現通行證的持有人在機場禁區內有違

法情況，會轉交警方跟進。

就朱議員提及的案件，我們不適宜詳細討論有關細節， {旦警方已表

示，於2018年 9 月上旬分別接獲一名外籍男子和兩名外籍女子的報案。

經調查後，前者所報的案件己列作「尋自失蹤人士 J '後者所報的案件
則列作「求警調查 J '由新界南總監刑事部跟逛，調查工作仍在進行

中。如發現察件懷疑涉及刑事成分，警方會徵詢律政司意見並依法處

理。

航空公司之間有一套機制處理轉機旅客更改或取消行程，若有轉機

旅客行程有更改或要取消，乘載旅客抵港的航空公司會直接通知接載轉

機旅客的航空公司。旅客可就其行程安排與有關航空公司跟逛。如雙方

未能達成共識，則可循一般法律控告徑跟逛。

保安局局長

(陳元德 風 代行〉

2019年4 月 1 日

副本抄送:

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 (經辦人:莊奕文先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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